
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高职扩招 

专项工作招生章程 

 

一、总则 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印发<四川省 2020年高职

扩招专项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20〕478号）、《四川省

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<四川省 2020 年高职扩招专

项工作招生考试及录取办法>的通知》（川招考委〔2020〕55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章程。 

本章程适用于我校 2020 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招生考试及录

取工作。  

二、学校全称： 

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

三、办学性质： 

公办 

四、办学层次： 

高职专科 

五、办学类型： 

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

六、报考对象 

已参加 2020 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招生报名并经资格审核合

格的退役军人、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高素质农民，以及企业

员工和基层农技人员、基层幼儿教师、“一村一幼”辅导员考生。 

考生只能报考面向本类别招生的专业，不得跨类别填报。 

 七、入学考试办法 

（一）考试时间及地点 



考试时间：2020年 11月 28日 

考试地点：泸州职业技术学院（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长桥

路 2号） 

（二）考试形式及要求 

报考学前教育专业的基层幼儿教师、“一村一幼”辅导员采

用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的方式进行，文化素质测试 150 分，

职业技能测试 200分，总分 350分；其他人员采用职业适应性测

试方式进行，总分 350分。 

八、成绩查询 

2020年 12月 4-5日，考生可在学校网站上查询本人考试成

绩，对成绩有疑问需复查的考生可于 12 月 5 日 17:00 前致电学

校招生就业处，咨询电话：0830-3150305、3150102，申请办理。 

九、录取规则 

1、我校按照考生测试成绩及分专业招生计划划定各专业录

取控制线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，并报四川省教育

考试院备案。如专业计划不平衡，可调整分专业计划。 

2、如在录取中出现同分考生则按以下规则排序： 

（1）学前教育专业考生按文化成绩高低排序； 

（2）其他专业考生按职业适应性测试主考教师评分高低排

序。 

3、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（或相当职业资格）、获得县级劳

动模范先进个人称号的退役军人、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和新型

职业农民，经我校审核，可免试录取到相同或相近专业。所有符

合免试录取条件的考生应参加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统一报

名并于 11 月 28 日来校参加测试时向我校提交《四川省 2020 年

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免试录取考生申请表》和相应证书的原件及复



印件。拟免试录取考生在正式办理免试录取手续前应正常参加我

校组织的测试。 

十、新生入学 

本次录取的新生，于 2021 年春季入学。学生须持录取通知

书，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。因故不能

按期入学的，可向学校请假或申请保留入学资格。保留入学资格

的条件、期限等由学校规定。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，除因不可

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学校在报到时对新生

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，审查合格的学生予以学籍注册，审查发

现新生的录取通知、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，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，

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，取消入学资格 

就读地址：泸州职业技术学院（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长桥

路 2号） 

十一、学习形式与教学总课时 

采用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，总学时不少于 2500学时，

集中学习学时不少于 1000学时。 

十二、收费标准 

（一）学费：按四川省物价局核定的学费标准收费, 退役军

人学费减免政策按四川省相关文件执行。 

专业名称 
学费（元/人

▪年） 

电子商务 3700 

会计 3700 

烹调工艺与营养 4500 

计算机应用技术 4100 

休闲体育 4600 

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100 

建筑工程技术 4500 

电梯工程技术 4100 

酿酒技术 4100 

机电一体化技术 4100 

学前教育 3700 



（二）住宿费： 

900-1200 元/学年，具体收费根据在校集中学习住宿时长结

算。 

（三）其他 

高职扩招学生入学后按现行规定享受学生资助。对于采取弹

性学制培养的学生，在校期间参评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

金、国家助学金的次数，享受助学贷款贴息政策的时间，学费补

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年限，原则上与基本学制学生

相同。 

其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按照相关规定执行，采取自愿

原则，具体详见《新生入学须知》。 

十三、学籍管理 

学籍学历管理和电子注册按照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

理规定》（41 号令）、《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》、

学校学籍管理规定执行，学生不得申请转学。对确有转专业需求

的，可向学校申请，经学校审核同意后，可在此次学校高职扩招

专项招生专业中转专业，不得突破。 

十四、其他事宜 

（一）本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，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有

偿招生，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考试招生工作。以学校

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，本校将依法追

究其责任。 

（二）本章程由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 

十五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联系部门：招生就业处 

（二）学校地址：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长桥路 2号 



（三）咨询电话：400-178-5167、0830-3150305、3152261 

（四）纪检监督电话：0830-3150495 

（五）学校网址：http://www.lzy.edu.cn 


